
                    民用机场工程设计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令第４２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工程设计的管理，提高工程设计质量，保障机场

安全、高效、有序地运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机场（包括军民合用机场民用

部分，下同）的工程设计。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统一负责全国民用机场工

程设计管理工作。民航总局基本建设机场管理部门负责民用机场工程设计单位的审

核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民用机场工程设计（以下简称"机场工程设计"）分为机场主体工程设

计和机场配套工程设计。 

  机场主体工程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一）机场总体规划设计（包括航行研究、导航设施布局及飞行程序设计）； 

  （二）飞行区工程设计（包括土方、基础、道面、排水、围界、消防、净空处

理等）； 

  （三）航路和机场的航行管制、通信、导航、气象、目视助航工程设计； 

  （四）航站楼工程设计。 

  机场配套工程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一）机场生产、生活用房设计； 

  （二）供油工程设计； 

  （三）飞机维修工程设计； 

  （四）其他配套工程设计。 

   第五条 从事机场主体工程设计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工程勘

察和工程设计单位资格管理办法》和《民用机场工程设计资格分级标准》等有关规

定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并取得《工程设计证书》。甲级、乙级《工程设计证书》

须经民航总局审查同意后，报送建设部审定颁发；丙级证书须经民航总局审查同意

后，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勘察设计主管部门审定颁发。 

  民航总局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对持证单位进行资格复审。 

  从事机场配套工程设计的单位必须在其取得的工程设计证书的范围内承担相应

的设计任务。 

   第六条 承担机场工程设计的单位，不得将其设计任务分包给未取得相应工程

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担。未经民航总局资格认可的设计单位，不得承担机场主体工程

设计。 

   第七条 工程设计单位所属分支机构（分院、分公司等）独立承担机场工程设

计的，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取得《工程设计证书》。 

   第八条 工程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民用机场工程设计资格分级标准》，承担与

其取得的工程设计证书规定等级、范围相适应的机场工程设计任务。机场工程设计

任务超出证书等级、范围的，工程设计单位必须在签订设计合同、承担工程设计任

务前报民航总局审批同意。 



   第九条 工程设计单位不得涂改、出借、转让其设计证书、图章、图签，未经

民航总局基本建设机场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雇用本单位以外人员为其承担机场工程

设计任务。 

   第十条 承担机场工程设计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民航总局的有关规定、

标准及批复文件进行设计，不得擅自扩大工程规模，提高工程标准。 

  机场工程设计的重大修改，必须报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第十一条 机场工程设计由几个单位共同承担的，应确定一个总体设计单位。

总体设计单位负责各设计单位的协调和汇总。 

   第十二条 机场工程设计单位违反本规定，其设计成果不予审查，并视情节轻

重，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商请发证单位降低工程设计资质等级或者吊销《工程设计

证书》。 

  （一）通报批评； 

  （二）罚款； 

  （三）降低工程设计资质等级； 

  （四）商请发证单位吊销《工程设计证书》。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十三条 中外设计单位合作承担机场主体工程设计的，除遵守本规定一般要

求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合作事项由中方工程设计单位负责报民航总局审批； 

  （二）外方设计单位必须通过民航总局资格审查。 

   第十四条 机场工程选址、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参照本

规定对机场主体工程设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没有规定的，按照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工程勘察和工程

设计单位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